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4 年第一批江苏省政府债券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南京市项目

法律意见书

江 苏 三 法 律 师 事 务 所
S U N F A I R L A W F I R M

中国·南京·软件大道 168 号润和创智中心 c 幢 6/7 层

电话：025-58599060 传真：025-58599050

网 址 ： h t t p： / / www . s u n f a i r l a w y e r . c o m



1

目 录

释 义 ............................................................................................................................. 2

前 言 ............................................................................................................................. 3

正 文 ............................................................................................................................. 5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5

二、项目概况............................................................................................................... 5

（一）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禄口 03 地块安置房..................................... 5

（二）永欣新寓安置房三期项目....................................................................... 7

（三）高家边小区二期 B组团（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 9

（四）解溪小区（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 12

（五）溧水区锦和家园三期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 14

（六）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小甫头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 16

三、项目资金情况..................................................................................................... 19

（一）项目资金来源及投入情况..................................................................... 19

（二）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19

四、与本委托事项有关机构意见及相关文件......................................................... 20

（一）财务评估报告......................................................................................... 20

（二）法律意见书............................................................................................. 20

五、结论性意见......................................................................................................... 21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

2

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特定含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元 指 人民币元

项目 指
2024 年第一批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

项债券）南京市项目

律师事务所/本所 指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南京南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 指

南京南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2024 年第一批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

项债券）南京市项目财务评估报告

法律意见书 指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4 年第一批江苏

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南京市项

目法律意见书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政府债券发行及配套

融资通知》
指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知》（厅字〔2019〕33 号）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
指

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

〔2020〕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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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4 年第一批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南京市项目

法律意见书

前 言

致：南京市财政局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拟申请的 2024 年第一批江苏省政府债券

之南京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进行分析，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

《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财政部《关

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财政部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财政部《关于试

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89 号）、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209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

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

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36 号）、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发

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等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行业规范以

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说明：

1.本所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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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期债券的

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注册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

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在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进行的调查过程中，项目实施机构向本所声明，

其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文

件、材料或口头的陈述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其所提

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其正本材料或原件是一致和相符的；所提供的文件、

材料上的签字、印章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字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

合法授权；所有口头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一致。

5.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系依赖于委托方、项目实施机构及其他相关各

方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

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项目实施机构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

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本所律师对以上无其他证据可供佐证的证明文件和有关

说明视为真实无误。

6.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债券有关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涉及有关审计、

信用评级（包括但不限于财务会计文件记载形式、偿债能力评价、现金流动性分

析）等非本所律师专业事项。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财务会计

数据、信用评级结论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实施机构为本期债券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许可，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以上，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

在对项目实施机构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后，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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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本批拟发行的江苏省政府债券对应的南京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发行债券额度

为 7.1 亿元，发行期限为 7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的发行额度、发行期限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

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项目概况

（一）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禄口 03 地块安置房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禄口 03 地块安置房，发改委投资项目代

码为：2020-320156-47-02-553995。

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禄口 03 地块安置房已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取得南

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关于核准南京临航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禄口 03 地块安置房项目建设的批复》（宁经管委

行审投资〔2020〕96 号），同意核准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禄口 03 地块安置

房项目（该项目编码为：2020-320156-47-02-553995)。项目位于南京市江宁区

禄口街道来凤路以西、千帆路以南。项目具体四至边界由国土、规划部门确定。

主要内容及规模：新建安置房及其相关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约 97111.01 平方

米。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和具体建设方案由规划部门审定。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82837.9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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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关于核准南京临航建

设开发有限公司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禄口 03 地块安置房项目建设的批复》

（宁经管委行审投资〔2020〕96 号），项目业主为南京临航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业主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临航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5MA1Q592Y5M

法定代表人 宛如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17 年 8 月 25 日

营业期限 2017-8-25 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江宁区行政审批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将军中路 166 号（江宁开发区）

经营范围 城市开发、土地开发；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及管理；建筑

安装工程施工；房屋建筑、房屋拆迁；保障房建设与管

理；物业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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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禄

口 03 地块安置房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关于核准南京临航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禄口 03 地块安置房项目建设的批复》（宁

经管委行审投资〔2020〕96 号）

（2）《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南京市江宁区 2018 年度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第 51 批）实施规划的批复》（苏自然资挂〔2020〕206 号）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 202032011500001278）

（4）《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5202100390 号）

（5）《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 32011520211008110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禄口 03 地块安置房项目已

取得前述立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二）永欣新寓安置房三期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永欣新寓安置房三期项目，发改委投资项目代码为：

2020-320156-70-02-531733。

永欣新寓安置房三期项目于2020年11月9日经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下发《关于核准南京空港枢纽经济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永欣

新寓安置房三期项目建设的批复》（宁经管委行审投资〔2020〕108 号）文批复。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123000 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 36900 万元。项目建设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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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南京市空港经济开发区正阳路以东、胜利路以西、永新南路以南、沿溪路以

北。项目新建总建筑面积约 184698.58 平方米。

2、项目业主

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下发《关于核准南京空港枢

纽经济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永欣新寓安置房三期项目建设的批复》（宁经管委行

审投资〔2020〕108 号）文批复：同意永欣新寓安置房三期项目可研报告。项目

单位为南京空港枢纽经济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空港枢纽经济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空港枢纽经济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5762145804L

法定代表人 朱勇

注册资本 132526.133719 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04 年 07 月 08 日

营业期限 2004 年 07 月 08 日至 2044 年 07 月 07 日

登记机关 南京市江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军路 666 号

经营范围 土地成片开发；基础设施开发、建设；建设安装工程设

计、施工；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市政设施租赁、委托

经营和养护；信息网络建设和经营；高新技术产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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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技术服务、咨询 ；货运代办、信息配载、仓储、

物流业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

目：停车场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永欣新寓安置房三期项目已

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关于核准南京空港

枢纽经济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永欣新寓安置房三期项目建设的批复》（宁经管委

行审投资〔2020〕108 号）；

（2）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5202100550 号）；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2032011500001509）；

（4）《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32011520220822120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永欣新寓安置房三期项目已取得立项文件并取得了前

述项目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三）高家边小区二期 B组团（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

1.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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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为高家边小区二期 B组团（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发改委投

资项目代码为：2202-320115-89-01-275402。

根据南京江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办理高家边小区二期 B

组团（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江宁高新管复〔2022〕

7 号）批复：为进一步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提

升城市品质，同意你单位实施高家边小区二期 B组团（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

工程（项目代码：2202-320115-89-01-275402）。该项目是原高家边小区二期

复建房及配套设施工程（宁园管宇（2010）125 号）后续建设项目，因建设主体

变更，由南京江宁科学园发展有限公司变更为其全资子公司南京江宁高新园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该项目地点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前溪以南、高家边路以北、

维康路以东、格致路以西。项目主要实施内容包括新建安置房住宅小区、幼儿园、

地下车库、社区配套及小区内部道路广场、绿化等。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 24.576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 16.6145 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为 7.9615

万平方米，约 1800 户数。项目具体实施方案按规定向江宁区相关部门报批（备）。

项目总投资约为 187000 万元。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江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办理高家边小区二期 B

组团（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该项目业主为南

京江宁高新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南京江宁高新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江宁高新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5057993840N

法定代表人 易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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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74000 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13-01-24

营业期限 2013-01-24 至 2033-01-23

登记机关 南京市江宁区行政审批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南京市江宁区科学园天元东路 118 号

经营范围 市政工程、房屋建筑工程、道路工程、土石方工程、装

饰工程的施工；园林绿化；建筑材料、工艺美术品销售；

企业投资及管理；企业形象策划；商业管理；商务服务；

展览展示服务；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房屋拆迁；

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建设管理及相关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

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高家边小区二期 B组团（经

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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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京江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办理高家边小区二期

B组团（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江宁高新管复

〔2022〕7 号）；

（2）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

第 320115202200043 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高家边小区二期 B组团（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

程已取得立项文件并取得了前述项目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四）解溪小区（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解溪小区（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发改委投资项目代

码为：2205-320115-89-01-155292。

解溪小区（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已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取得南

京市江宁区行政审批局《关于解溪小区（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核准

的批复》（江宁审批投字〔2022〕67 号），批复：为妥善安置解溪社区拆迁居

民，切实改善当地群众的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促进区城经济社会发展，原则同

意建设解溪小区（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项目单位为南京江宁高新

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项目位于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解溪社区区城范围内，具

体位于博观路以南，福英路以西，临近地铁 1号线中国药科大学站。项目规划总

用地面积约 85655 平方米。具体四至边界和用地面积以规划资源部门核定为准。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为该项目拟新建保障性住房，同步配建物业管理用房、配套

商业用房、养老活动用房、配电房、开闭所、门卫等公共配套设施。项目规划总

建筑面积 256456.91 平方米，包括地上建筑面积约 171111.25 平方米，地下建筑

面积约 85345.66 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约 162877.58 平方米，用于安置居民

1956 户。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和具体建设方案由规划资源、城建、房产等有关

部门审定。该项目总投资约 195394.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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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业主

南京市江宁区行政审批局《关于解溪小区（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项

目核准的批复》（江宁审批投字〔2022〕67 号），解溪小区（经济适用房）及

配套设施工程项目的项目业主为：南京江宁高新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南京江宁高新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江宁高新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5057993840N

法定代表人 易诗福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登记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174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3 年 1 月 24 日

营业期限 2013 年 1 月 24 日至 2033 年 1 月 23 日

住所 南京市江宁区科学园天元东路 118 号

经营范围 市政工程、房屋建筑工程、道路工程、土石方工程、装

饰工程的施工；园林绿化；建筑材料、工艺美术品销售；

企业投资及管理；企业形象策划；商业管理；商务服务；

展览展示服务；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房屋拆迁；

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建设管理及相关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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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解溪小区（经济适用房）及

配套设施工程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 南京市江宁区行政审批局《关于解溪小区（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

施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江宁审批投字〔2022〕67 号）；

（2）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规划条件》（宁规

划资源条件[2022]00846 号）；

（3）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

书》（决定书编号：3201012022HB0081）；

（4）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

址意见书》（用字第 320115202200054 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解溪小区（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已取

得前述立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五）溧水区锦和家园三期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溧水区锦和家园三期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根据南京市

溧水区行政审批局于 2020 年 6 月 4 日作出的《关于溧水区锦和家园三期棚户区

危旧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可研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0]194 号）批复：

同意溧水区锦和家园三期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可研报告，建设工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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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个月。项目单位为南京溧水中山保障房建设有限公司。项目占地约 108 亩，

位于溧水区薛李东路以东、机场路以南。具体四至边界和用地由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核定。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204900.93 万元。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溧水区锦和家园三期棚户区危旧房改造

安置工程项目可研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0]194 号），该项目业主为南

京溧水中山保障房建设有限公司。该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4 日，更名为南京吉溧

开发置业有限公司。

南京吉溧开发置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吉溧开发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70626029040

法定代表人 张红星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13-02-17

营业期限 自 2013-02-17 至 2033-02-16

登记机关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南京市溧水区秦淮大道 401 号

经营范围 保障性住房开发经营、保障性住房建设工程管理；房地

产开发、房地产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物业管理；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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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溧水区锦和家园三期棚户区

危旧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溧水区锦和家园三期棚户区危旧房改

造安置工程项目可研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0]194 号）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20320117000186）

（3）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不动产权证书》（苏[2023]宁溧不动产权第

0006211 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溧水区锦和家园三期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

已取得立项文件并取得了前述项目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六）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小甫头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小甫头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发改委投资项目

代码为：2012-320118-04-01-853063。

本项目为。根据南京市高淳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小甫头

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高行审建投〔2021〕815 号）同

意你单位实施该项目。项目改造地点位于南京市高淳区淳溪街道双高路以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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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路以北、双塔医院以东、紫晶美域以西，占地面积约 97478 平方米，具体用地

面积和四至边界由规划资源部门确定。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建设保障性住房、社

区中心、幼儿园、配套建设门卫室、变电所等配套设施，计划安置户数约 1256

户，总建筑面积约 234018.56 平方米，其中地上总建筑面积约 161487.68 平方米，

地下总建筑面积约 72530.88 平方米。地块 A建设 8栋 11F 住宅楼和 9栋 18F 住

宅楼，地块 B建设 1栋 6F 社区中心，地块 C 建设 1栋 3F 幼儿园。项目总投资

约 159916.00 万元。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高淳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小甫头保障性安居

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高行审建投〔2021〕815 号）：江苏高淳经

济开发区小甫头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主体为南京市高淳区东部新农村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项目业主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市高淳区东部新农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83027364782

法定代表人 王珊珊

注册资本 21000 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15 年 02 月 11 日

营业期限 2015 年 02 月 11 日至 2035 年 02 月 10 日

登记机关 南京市高淳区行政审批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南京市高淳经济开发区古檀大道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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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新农村建设项目投资；房屋建筑工程、道路工程、土石

方工程、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及咨询服务、养护服务；装

饰工程施工；园林绿化服务；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

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小甫头

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南京市高淳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小甫头保障性安

居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高行审建投〔2021〕815 号）；

（2）南京市高淳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小甫头保障性安

居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高行审建投〔2021〕804 号）；

（3）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核发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用字第 320118202100019 号）；

（4）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核发的《不动产权证》（苏[2022]宁高不动产

权第 0007926 号）；

（5）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地字第 320118202200007 号）；

（6）南京市高淳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小甫头保障性安

居工程项目节能报告的审查意见》（高行审能审〔2021〕3 号）；

（7）临时施工许可单（高行审临施第 K202200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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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小甫头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已取

得立项文件并取得了前述项目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项目资金来源及投入情况

根据评估报告，本次评价南京市下属三个区，共 6个棚户区改造发债项目，

项目总投资额为 953,049.31 万元，其中：资本金 415,749.31 万元，拟使用专项

债 537,300.00 万元，其中 2024 年以前已使用债券募集资金 214,000.00 万元，本

次拟使用债券募集资金 71,000.00 万元，计划使用后期债券募集资金 252,300.00

万元。

融资项目中收益为预期土地出让收入、资产的出售、出租收入等产生的现金

流入，项目建设期内融资还本付息资金通过项目自有资金及项目运营收益安排。

（二）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根据评估报告，南京市项目的收益与融资平衡评估结果如下：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在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

前提下，本次专项审核的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项目预期土地出让收入、资产的

出售、出租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

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评估报告，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

项假设前提下，募集项目预期收益可覆盖本期融资本息，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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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本委托事项有关机构意见及相关文件

（一）财务评估报告

南京南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财务评估报告。

经本所律师核查，南京南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持有南京市玄武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0102780671648X的《营业执照》，

于 2005 年 12 月 5 日成立并依法存续，经营范围包括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

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

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它业务；会计咨询、会计服务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南京南

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备出具项目财务评估报告的资格。南京南审希地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财务评估报告上签名的经办会计师具备中华人民共和

国注册会计师资质。

（二）法律意见书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所对应项目进行法律分析，指派颜

宏宇律师、夏洲源律师具体承办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江苏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20000426091894W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所通

过了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考核结果为合格。

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名的颜宏宇律师、夏洲源律师为本所执业的专职律师。

颜宏宇律师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3201201611666605，

已通过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夏洲源律师持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3201202010236811，已通过江苏省司法

厅组织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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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

的公允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

五、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实施单位均系依法有效存续的主体，具备负责实施相

关项目的主体资格；项目均已取得立项文件，具有融资需求；为本期专项债券发

行提供服务的财务评估单位、法律顾问单位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的公允的中

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本次债券对应项目可实现项目收

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签字页附后）



























































































































































































































































































































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4 年第一批江苏省政府债券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南通市区项目之

法律意见书
大成（通）字[2024]第 19-2号

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

www.dentons.cn

江苏省南通市工农南路155号印象城写字楼20楼（226004）
20F, Incity Office Tower, 155 South Gongnong Road,Nantong,Jiangsu

Tel: 0513-85119000 Fax: 0513-8511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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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4 年第一批江苏省政府债券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南通市区项目之法律意见书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大成（南通）律

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指派王念律师、吴凌云律师作为关于 2024

年第一批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南通市区项目（下

称“本期债券”）发行事项的专项法律顾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第一部分 引言

一、重要提示及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己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政策文件，以及本所律师对相关

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发表法律意

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

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政府有关主

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己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

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发行进行了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

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2、本所律师向相关机构提供了应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清单，

并得到了相关机构根据该等清单提供的资料、文件和对有关问题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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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该等资料、文件和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

本所律师就委托事项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向相关机构有关人员作了询

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此外，对于出具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独

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

的证明文件作判断。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备案的

法律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本所律师仅就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

关债券方案评估报告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债券

方案评估报告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

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

默示的保证。

4、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发行委托关系

以外的任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并在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

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保证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5、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法律

意见书的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

歧义或曲解。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第二部分 正文

一、投资项目的情况

根据相关机构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截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五接镇滨江新城一期项目（天后宫学校地块保障房项目）

1.项目实施主体

名称 南通市通州区五接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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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206830142371213

机构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五接镇兴五大道 1 号

负责人 刘俊

机构性质 机关

赋码机关 中共南通市通州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2. 项目概况

项目代码：2106-320612-89-01-297295

滨江新城一期项目位于通州区五接镇天后宫村滨江路北侧、瑞诚

路东侧、王北圩中心路南侧地块，项目规划总占地面积 63670 平方

米(约合 95.5 亩)，总建筑面积 206180 平方米(含不计入容积率的地

下建筑面积 60714 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 130136 平方米、配

套公建面积 14231 平方米。本期建设安置房共 17 幢（每幢 17 层，

包含 1.5 万平方米邻里中心一幢），可提供安置房套数为 1088 套（户

型面积为 60-140平方米）。

3. 项目审批情况

2021 年 9月 14 日，南通市通州区行政审批局作出《区行政审批

局关于五接镇滨江新城一期项目（天后宫学校地块保障房项目）项目

建议书的批复》（通行审投审[2021]99 号），原则同意南通市通州区

五接镇人民政府开展五接镇滨江新城一期项目（天后宫学校地块保障

房项目）的前期工作；项目建设地点为南通市通州区五接镇天后宫村。

2021 年 12 月 24 日，南通市行政审批局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

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20612202100072号），五接镇滨江新城

一期项目（天后宫学校地块保障房项目）符合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要求。

2022 年 4月 27 日，南通市通州区行政审批局作出《区行政审批

局关于五接镇滨江新城一期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通行

审投审[2022]72 号），同意建设通州区滨江新城一期项目（天后宫学

校地块保障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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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17 日，南通市行政审批局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地字第 320612202200038号），通州区滨江新城一期建设用

地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

2022 年 12月 1 日，南通市通州区五接镇人民政府取得《不动产

权证书》：苏（2022）通州区不动产权第 0015082 号，坐落于通州区

五接镇天后宫村。

2023 年 1月 12 日，南通市通州区行政审批局出具《南通市通州

区行政审批局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通行审人防（2023）第 02 号），该项目中需要修建防空地下室的

民用建筑总建筑面积 206179.99 平方米，应按照结建比例 8%修建防

空地下室 14031 平方米，现准予就地修建 14353 平方米。

2023 年 4 月 7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行政审批局颁发的《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612202300023号）。

2023 年 6月 13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通州区行政审批局颁发的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建设项目编码：3206832106250001，施工

许可编号：32061220230613020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五接镇滨江新城一期项目（天后宫学校地

块保障房项目）已取得上述有关部门的立项批准或许可。

（二）颐港家园三期建设项目

1.项目实施主体

名称 南通神辉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125691883949

经营范围

房地产（含保障性住房）开发、销售。房屋拆

迁；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
南通市通州区金新街道金霞路 555 号圆宏大

厦 1 幢 10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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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卞新明

注册资金 50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设立日期 2011 年 2 月 24 日

登记机关 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审批局

2. 项目概况

项目代码：2106-320612-89-05-981713

颐港家园三期建设项目位于通州区石港镇富港路南侧、颐港家园

二期东侧、花园桥路西侧地块，项目规划总占地面积 44518 平方米(约

合 66.78 亩)，总建筑面积 114041.51 平方米(含不计入容积率的地下

建筑面积 36109.14 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 71751.74 平方米。本

期建设安置房共 15 幢（每幢 7-11 层，包含配套公建一幢），可提供

安置房套数为 652 套（户型面积为 70-135 平方米）。项目总投资 7.1

亿元，其中自筹（政府预算资金）3.1 亿元，其余资金通过申请发行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筹集。项目于 2022 年 12 月开工建设，预计于 2024

年 4 月完工。

3. 项目审批情况

2021 年 8 月 10 日，南通市通州区行政审批局作出《区行政审批

局关于颐港家园三期建设项目核准的批复》（通行审投核[2021]19 号），

原则同意南通神辉置业有限公司建设颐港家园三期建设项目，项目建

设地点为南通市通州区石港镇。

2021 年 10 月 29 日，南通市通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南通市通州

区生态环境局出具《拟转征用地块环境管控情况审核表》，审核确认

该项目不占用已有企业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内的用地。

2022 年 7 月 8 日，该项目取得苏（2022）通州区不动产权第

0008433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权利人为南通神辉置

https://pro.tianyancha.com/human/1824915534-c75393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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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限公司，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坐落于通州区石港镇渔湾社区，

权利类型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性质为划拨，用途为城镇住宅

用地，宗地面积 44518 平方米。

2022 年 8 月 9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行政审批局颁发的《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0612202200024 号）。

2022 年 9 月 7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行政审批局出具的《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612202200059 号）。

2022 年 10 月 27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通州区行政审批局颁发

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编号：32061220221027030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颐港家园三期建设项目已取得上述有关部

门的立项批准或许可。

（三）先锋街道十六里墩四期保障房

1.项目实施主体

名称 南通一诺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1234642904XK

经营范围

拆迁、土地开发服务、农村土地整理服务、安

置房建设；市政道路、桥梁、供水、绿化、水

利工程建设施工；港口建设投资开发；建材销

售；纺织面料生产和销售；房地产开发经营、

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房地产中介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
南通市通州区金新街道江海圆融汇 1 号楼 610

室

法定代表人 陈杰

注册资金 100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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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设立日期 2015 年 8 月 5 日

登记机关 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审批局

2. 项目概况

项目代码：2103-320612-89-01-983446

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先锋街道通甲路南、通盛大道西，用地面积

约 5.56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15.37 万平方米，拟建 13 幢中高层

住宅，1 幢配套用房、配套建设公建、门卫、地下车库等。项目总投

资 10.8665 亿元，其中自筹（政府预算资金）5.2665 亿元，其余资金

通过申请发行棚户区改造专项债筹集。项目于 2023 年 6 月开工建设，

预计于 2025 年 2 月完工。

3. 项目审批情况

2022 年 3 月 8 日，该项目已填报《江苏省南通市社会稳定风险

评估评审表》，经南通市通州区先锋街道办事处评定符合低风险特征，

建议实施。2022 年 3 月 16 日，该项目决策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

告经南通市通州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备案。

2022 年 6 月 8 日，南通市行政审批局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20612202200018 号），该建设项目符合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要求。

2022 年 6 月 23 日，南通市通州区行政审批局作出《区行政审批

局关于先锋街道十六里墩四期保障房项目核准的批复》（通行审投核

[2022]5 号），原则同意南通一诺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先锋街

道十六里墩四期保障房项目。

2023 年 2 月 9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行政审批局颁发的《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061202300006 号）。

2023 年 3 月 24 日，该项目取得苏（2023）通州区不动产权第

001668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权利人为南通一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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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坐落于南通市通州区先

锋街道十六里墩村，权利类型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性质为出

让，用途为住宅用地，宗地面积为 55633 平方米。

2023 年 4 月 27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行政审批局颁发的《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612202300026 号）。

2023 年 6 月 12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通州区行政审批局颁发的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编号 32061220230612010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先锋街道十六里墩四期保障房已取得上述

有关部门的立项批准或许可。

二、财务评估报告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南通分所（以下简称“公

证天业南通分所”）为本期债券出具了“苏公 T[2024]E6007号”《2024

年第一批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之南通市区项目收

益与融资平衡财务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公证天

业南通分所认为：基于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

本批次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存续期的项目预期收益可以覆盖本批次

发行债券存续期间的还本付息支出，并有较可靠的本息覆盖保障倍数，

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公证天业南通分所出具的上述《评估报告》

及各项目实施主体出具的说明，本期债券涉及项目预期收益可以覆盖

本次发行债券的还本付息支出，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符合相

关规定。

三、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公证天业南通分所作为本次发债专项评价的审计机构，为本期债

券的发行出具了《评估报告》。

公证天业南通分所成立于 2013年 11 月 13 日，持有南通市崇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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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行政审批局于 2019 年 7 月 5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6020850023627 的《营业执照》；持有证书序号为 0001495 的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评估报告》的会

计师胡杰、陈喜云均持有《注册会计师证书》，并通过了 2022 年度

年检。

本所律师认为，公证天业南通分所系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的审计

机构，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评估报告的资质，在评估报告上签字

的两名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江苏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

所，本所现持有江苏省司法厅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为

31320000796116868F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承办本项业务

的王念律师、吴凌云律师均为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的

执业律师，且两位律师执业证均通过了 2022 年度年检。

本所律师认为，本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律师事务所，

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

的两名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本次债券实施主体依法设立，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依

法存续。

（二）根据《评估报告》，本期债券涉及项目预期收益可以覆盖

本次发行债券的还本付息支出，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符合相

关规定。

（三）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法律顾问均具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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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从业资格，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具备为本次债券出具评估报告

及法律意见书的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经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

所公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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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第一批
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之启东市项目法律意见书

致:启东市财政局

根据上海市亚太长城(南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与启东市

财政局签署的《非诉法律事务委托合同》之约定，本所指派陈建国律

师、胡娟律师作为启东市政府债券发行中的前期准备工作的专项法律

顾问，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引言

一、重要提示及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

见》（财库[2019]23 号）、《江苏省财政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支持

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苏财债〔2018〕

66 号）；2024 年 2月，江苏省财政厅为做好 2024 年江苏省政府债券

发行工作，下发了相关通知，对 2024 年江苏省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发行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现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存在的

事实，并根据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2、项目实施主体保证已向本所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

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复印件，

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并无隐

瞒、虚假或误导之处。项目实施主体保证上述文件和陈述真实、准确、

完整，文件上所有签名与印章真实，所有副本与正本材料或复印件与

原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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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所律师仅就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己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律师事务所从事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律师事务所证券

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

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

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述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4、本所律师向相关机构提供了应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清单，

并得到了相关机构根据该等清单提供的资料、文件和对有关问题的说

明，该等资料、文件和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

本所律师就委托事项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向相关机构有关人员作了询

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或者通过向相关政府部门征询取得相关部门

出具的证明文件。此外，对于出具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

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

文件作判断。

5、本所律师仅就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

关债券方案专项评价报告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

债券方案专项评估报告等内容时，均为本所律师在履行注意义务后，

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所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

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6、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发行委托关系

以外的任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并在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

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保证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7、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法律

意见书的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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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义或曲解。

8、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

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专

项债券发行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起提交备案，依法对所出具

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部分 正文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2024 年 2月，江苏省财政厅为做好 2024 年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户

区改造专项债券发行工作，下发了相关加急通知，对 2024 年江苏省

政府债券发行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2024 年第一批江苏省地方政府

债券（棚改专项债券）涉及启东市项目为东疆雅苑（东疆花苑西侧）

一期项目，申请专项债券额度 0.8 亿元，期限 7年。

二、本期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的募投项目情况

（一）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东疆雅苑（东疆花苑西侧）一期

项目介绍 本项目选址位于启东市汇龙镇，具体四至范围为

北至金沙江路，东至和平南路，南至世纪大道，西至

港东路。本项目为东疆雅苑建设项目（东疆花苑西侧）

一期，本期用地面积为 67120 m2。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207010 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71605 m2，包括住宅、

配电房、门卫；地下建筑面积 35405 m2，包括机动车

库和非机动车库。一期项目共建设住宅楼共 12栋（其

中包括 2D+17 层共 10 幢，2D+21 层共 2幢），提供

安置房共计 1628 套。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土建工程，室内水、电、气、

消防、弱电等安装工程，室内简装工程，外墙工程，

室外道路、绿化、综合管网工程，电梯工程，土方外



上 海 市 亚 太 长 城
( 南 通 ) 律 师 事 务 所

Shanghai Asia Pacific Great Wall (Nantong) Law Firm

 

5

运及场地平整工程。

项目计划总投资 149,263.90 万元，2024 年度拟投

资 50,171.50 万元。

主管部门 启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实际单位 启东市鑫城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总投资 149,263.90 万元

本期拟申请的专项债券

资金金额

0.8 亿元

债券期限 7年

未来偿债资金来源 专项收入

（二）本期债券涉及项目实施单位概况

启东市鑫城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系由启东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出资设立，成立于 2014 年 6 月 25 日，登记机关为启东市行政审批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813982233500，注册资本：40,000.00 万

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周兵；住所：南通市启东市汇龙镇人民中路

683 号。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市政工程、管道工程、土

石方工程、园林古建筑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金属材料销售，房

屋拆除、土地平整，水利工程建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本期债券涉及项目的批复情况

2021 年 1月 5日启东市行政审批局出具备案证号为“启行审备

[2021]4 号”《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项目名称为东疆雅苑（东

疆花苑西侧）一期，项目法人单位为启东市鑫城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

司，项目代码为 2101-320681-89-01-348219，建设地点为江苏省南

通市启东市北至金沙江路，东至和平南路，南至世纪大道，西至港东

路，项目总投资 149264 万元。建设性质为新建，建设规模及内容为

为该项目用地面积 67120.00 平方米，其中 2D+17 层共 10 幢，2D+21

层共 2幢，配电房、门卫用房等，总建筑面积约 20.7 万平方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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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约 149264.00 万元，项目资本金约 30264.00 万元。项目法人单位

承诺： 对备案项目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项目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依法依规办理各项报建审批手续后开工建设；如有违

规情况，愿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东疆雅苑（东疆花苑西侧）一期完

成备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涉及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项目已

获得相关行政审批部门的批复和备案，项目实施单位具备独立的法人

主体资格，且有效存续，符合《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

作的意见》（财库[2019]23 号）、《江苏省财政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关

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苏财债

〔2018〕66 号）等文件的要求。

三、本期债券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额度及期限申请

2024 年 2月，江苏省财政厅为做好 2024 年江苏省棚户区改造专

项债券发行工作，下发了相关通知，对 2024 年江苏省政府债券发行

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本次启东市拟申请使用的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涉及项目为东疆雅苑（东疆花苑西侧）一期，申请专项债券额度 0.8

亿元，期限 7年。

(二)债券资金投向

本次申请发行的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资金将严格按照江苏省财

政厅为做好 2024 年江苏省政府债券发行工作，下发通知的要求使用。

(三)偿债资金来源

本次申请发行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对应的项目符合相关规定，具

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预期出让收益可以覆盖本次发行债券的

还本付息支出，并有较可靠的保障倍数，可以实现项目与融资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启东市本级拟使用的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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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四、专项评估报告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华所)为本期

债券出具了“中兴华专字（2024）第 020042 号”《2024 年第一批江

苏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之启东市项目财务评估报告》

(以下简称《评估报告》)。

上会所认为:本项目的预期出让收益可以覆盖本次发行债券的还

本付息支出，并有较可靠的保障倍数，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五、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中兴华所作为本次发债专项评估的审计机构，为本期债券的发行

出具了《评估报告》。

中兴华所成立于 2013 年 11 月 4 日，是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西城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2082881146K 的《营

业执照》的特殊普通合伙企业;持有证书序号为 0000066 的《会计师

事务所执业证书》。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评价报告》的会计师张颖

君、李世聪均持有《注册会计师证书》，并通过了 2023 年度年检。

本所律师认为，中兴华所系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的审计机构，具

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评估报告的资质，在评估报告上签字的贰名会

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亚太长城(南通)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

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江苏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

所，本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为:3132000074312600XP，现持有证号



上 海 市 亚 太 长 城
( 南 通 ) 律 师 事 务 所

Shanghai Asia Pacific Great Wall (Nantong) Law Firm

 

8

为“NO.60014875”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承办本项业务的

陈建国律师、胡娟律师均为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的执

业律师，且贰人执业证均通过了 2023 年度年检。

本所律师认为，本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律师事务

所，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

签字的贰名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本期启东市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涉及的项目符合地方政府债

券相关文件的规定和要求。

(二)本期启东市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涉及的项目已取得必要的审

批手续。

(三)本期启东市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涉及的项目实施单位，具备

独立的法人主体资格，且有效存续。

(四)为本次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法律

顾问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上海市亚太长城（南通）律师事务所系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具备为

政府债券项目出具专项评估报告及法律意见书的资质。

(五)本期启东市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涉及的项目，能够实现项目

与融资平衡，符合地方政府债券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

本法律意见书经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上海市亚太长城(南通)律师

事务所公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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